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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二、目的：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之學習評量，應考量領域或科目特性、學習目標內容、學生

學習優勢及特殊教育需求，以激發潛能與適性發展為目的。 

三、對象：本校學生且領有國中或高中教育階段鑑輔會鑑定證明者。 

四、實施原則： 

(一) 學業成績評量的方式與內容應參照個別化教育計畫，並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後實施。 

(二) 德行評量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辦理，若學生因身心狀況而違反本校學生

獎懲規定者，得另依身心障礙學生個案會議之議決結果辦理。 

五、實施內容： 

(一) 教學調整 

1. 內容調整：採簡化、減量、分解、替代、重整、加深、加廣及濃縮的方式調整學習領域/

科目的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的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課程與教材鬆綁的

方式安排學習節數/學分數與決定學習內容。 

2. 歷程調整：依學生的個別需要，善用各種能引發學習潛能之學習策略，並適度提供各種線

索及提示，例如協助學生畫重點、關鍵字、提供閱讀指引、組織圖；採工作分析、多元感

官、直接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多層次教學或差異化教學等教學法，並配合講述、

示範、發問、運用多媒體、圖解、操作、實驗、角色扮演等不同策略及活動進行教學，或

調整教學地點和情境，以激發並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3. 環境調整：提供學生友善校園，以及安全、安心且無障礙的學習環境為首要考量。得依據

學生之身心狀況及需求，進行教室採光、通風、溫度、教室布置、教學設備資源、教室位

置、動線規劃、學習區、座位安排等物理環境的調整。 

(二) 評量調整 

1.  學生的學習評量依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多元評量，包括學生起點行為之評估及持續性的

形成性評量，並依據學年及學期目標做總結性評量。前項多元評量，得採紙筆測驗、實

作評量、檔案評量、電腦測驗、行為觀察、晤談、口述(手語、筆談)、報告、資料蒐集

與整理、創作與賞析、藝術展演、自我評量、同儕評量、校外學習、標準化測驗、作業

評定或其他方式辦理。 

2.  學校因應學生之個別能力、特質及需求，應提供適當之評量調整措施；其評量調整措施，

應視該領域或科目之學習目標及學生之身心條件彈性為之，並將學生之學習態度、動機

及行為，納入評量範圍。 

3.  學生的評量標準由教師參照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其及格分數仍為 60分，當成績未滿

60分、但達 40分以上者，學生應參加校內補考；補考內容應由任課教師依個別化教育

計畫之學習目標及內容為出題範圍；補考方式除一般紙筆測驗外，得安排與課程相關之



操作、報告、心得寫作等多元評量方式；補考成績不及格者，得參加重補修課程。 

4.  其它事項應依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為主，惟考量學生的身心特質，若有突發事故以致需

重新擬定評量方式者，得另依身心障礙學生個案會議之議決結果辦理。 

(三) 考試服務： 

1. 考試服務內容依「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辦理。 

2. 考試服務需求由學生於期初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提出申請，並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實施，學校應衡酌學生之考試科目特性、學習優勢管道及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試

場服務、輔具服務、試題(卷)調整服務、作答方式調整服務及其它必要之服務。 

六、本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